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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关于开展 

“2016 年中国技能大赛—上海市印刷行业职业技能

竞赛”活动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适应“创新驱动、转型发展”对技能人才的要求，加快出版行

业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，经市职业技能竞赛办公室同意，市新闻出版

局决定开展“2016 年中国技能大赛——上海市印刷行业职业技能竞

赛”活动。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组织机构 

“2016 年中国技能大赛——上海市印刷行业职业技能竞赛”活

动组委会，由市新闻出版局、市新闻出版工会、上海新闻出版职业技

术学校（上海市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）组成。组委会是行业竞赛活动

的组织领导机构，负责竞赛活动的总体规划、协调指导与工作推进。

组委会下设竞赛活动办公室，负责竞赛活动的日常指导协调和方案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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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，办公室设在市新闻出版局组织人事处。各单位为配合行业竞赛活

动，应成立竞赛组织机构，负责组队参加行业竞赛及开展本单位的竞

赛活动。 

二、竞赛项目 

本次竞赛设置平版印刷员(高级/三级)、印品整饰工（上光）（初

级/五级）、印品整饰工（覆膜）（初级/五级）、印品整饰工（糊盒）

（初级/五级）、印品整饰工（烫印、压凹凸、模切压痕）（初级/五级）、

共 5个竞赛职业等级。 

三、参赛范围 

凡从事印刷相关职业的在职职工均可报名参加相应工种的竞赛。 

四、参赛条件 

（一）国家职业资格三级（高级）竞赛 

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： 

1. 取得本职业四级证书； 

2. 取得本职业五级证书 3年以上； 

3. 取得高等教育毕业证书； 

4.获得本市区、局级以上“青年岗位能手”荣誉称号的人员，可

直接申报参加国家职业资格三级竞赛。 

（二）国家职业资格五级（初级）竞赛 

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。 

（三）符合当年度上海市国家职业资格鉴定申报条件的也可参加

相应职业（等级）的竞赛。 

五、奖励办法 

（一）职业资格晋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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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未获得职业资格晋升但竞赛评定成绩达到良好及以上的，可

直接申报该职业高一等级职业资格鉴定。 

2. 国家职业资格三级竞赛评定成绩合格且名列前 5%的选手（晋

升基数为实际参赛人数），符合以下要求，可晋升该职业高一等级职

业资格： 

（1）晋升后的职业资格等级不超过竞赛前所持该职业国家职业

资格证书等级的两个级别； 

（2）晋升后的职业资格等级须在本市公布的当年上海市国家职

业资格鉴定公告范围内（实施企业内鉴定职业、行业特有职业须在国

家颁布的职业标准范围内）； 

（3）最高晋升等级为国家职业资格二级。在校学生最高晋升到

国家职业资格三级。 

（4）实际参赛人数少于 30人的竞赛项目，不予晋升。 

（二）荣誉称号 

对竞赛等级为三级且实际参赛人数大于 50 人的各职业竞赛第一

名在职选手，符合有关条件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授予“上海

市技术能手”荣誉称号；对年龄在 35 周岁以下且符合有关条件，还

可被授予“上海市青年岗位能手”称号。 

对竞赛等级为三级且实际参赛人数大于 50 人、竞赛成绩名列前

5%的在职选手，市新闻出版局将授予“上海印刷技术能手”荣誉称号。 

（三）其他奖励 

1. 对竞赛优秀组织单位、个人，设立优秀组织奖，颁发证书。 

2. 对竞赛优秀选手设立一、二、三等奖，颁发证书。 

3. 对晋升技师的优秀选手享受所属行业工会的专项奖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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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竞赛时间：2016 年 8 月-10月 

七、竞赛报名 

竞赛报名通知另发。请参赛选手按要求填写竞赛报名表，携带本

人二代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、相关证书原件和复印件、近期 2寸免冠

照 片 2 张 ， 到 指 定 地 点 报 名 。 报 名 表 下 载 网 址 ：

http://www.nppn.com.cn/uploadfiles/201606/竞赛报名表.doc。 

八、收费办法 

本次竞赛赛前培训享受政府培训补贴。竞赛鉴定费、材料费的收

费办法按本市有关规定执行。 

  

上海市新闻出版局 

2016 年 7 月 28 日 

  

抄送：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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